验收销号公示表
	整改实施
主体
	中共玉溪市委、玉溪市人民政府
	公示

日期
	2026年3月12日至2026年3月25日

	整改任务

概述
	二十四、部分高原湖泊规划管控不力，过度开发。（一）督察报告指出：云南高原湖泊环湖生态屏障功能十分薄弱，但一些地方在湖泊保护治理方面系统思维不够，规划管控不力、环湖开发强度大等问题依然存在。

	整改情况
	1．一是玉溪市市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编制完成，2024年3月经省人民政府已正式批复。 二是涉湖的江川区、澄江市、通海县三个县（市、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已完成编制，并经过县、市规委会审议，2024年6月经市人民政府批复。三是市、县级国土空间规划分别落实上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约束性指标和刚性管控要求，科学划定了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三条控制线，2022年10月14日，《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北京等省（区、市）启用“三区三线”划定成果作为报批建设项目用地用海依据的函》明确正式启用云南省“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2．抚仙湖、星云湖、杞麓湖流域国土空间保护和科学利用专项规划已编制完成，先后通过县、市两级规委会审议，并通过省规委办组织的省级部门及专家联合审查，经玉溪市人民政府批复。

3．玉溪市组织划定了抚仙湖、星云湖、 杞麓湖湖滨生态红线和湖泊生态黄线（简称“两线”），“两线”划定方案已于2022年3月30日经省委常委会已审议并原则同意通过，2022年11月30日市人民政府印发实施。


	自查自验和验收情况
	2022年12月27日，市自然资源规划局组织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利局、市湖泊管理局、市林草局成立验收组，对三个县（市、区）提供的台账资料进行核查验收，符合验收要求，同意上报组织验收，验收结论经市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审核同意。2024年4月30日，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级湖长联系部门和省生态环境厅、省水利厅，对整改情况开展核查验收，认为该问题已按照整改方案中的要求，全面完成整改。


	反馈意见

联系方式
	联系人及电话：0877-2664409
电子邮箱：yxgtjghk@163.com


备注：公众对整改验收情况有异议的，可通过公示电话、电子邮件等进行反映。公示期满无异议的，将按程序对该整改任务予以销号。


